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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論佛學之心性與空理及其境界 

錢怡君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班六年級 

提要 

 

唐君毅為第二代新儒家之代表性哲學家，其晚期集大成之作《生命存在與心靈境

界》（下簡稱《境界》），不僅承繼第一代新儒家對釋家、外道採取開放態度，辨

明世界各文化精神眾流之特殊價值與中國文化之同異；更進一步加以分判境界為

九，以佛家為我法二空第八境，而可通天德流行第九境。然佛家之諸教法中，何

以唐君毅定然以我執之破除與空性之體悟為其核心所在，其中無不關涉《中國哲

學原論》對之之前沿討論。本文之所重，唯在提取唐先生《中國哲學原論》如何

本於仁義禮智之心，運用“所以明同異之方法”，以論佛家之諸義理名言中之

「心」、「性」、「理」，而步步分辨—概念內涵之原初所指為何、與中國之儒道交

涉之發展後又為何；方得探究釋家所出之文化之原之特性究竟為何，以於《境界》

判教第八境之所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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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論佛學之心性與空理及其境界 

前言 

 

    唐君毅(1909-1969)學名毅伯，為當代新儒家第二代之哲學家，其綜貫會通儒

釋道三教，與佛學之淵源頗深、不以宋明儒之排佛態度為然。由其家學、交遊與

師承三方面，可見端倪。唐先生之父唐迪風公雖從儒，但亦師唯識宗歐陽竟無。
1而後唐君毅不僅嘗問學於歐陽大師，亦被大師視為能傳其學之唯一弟子。至於

先生就讀於重慶聯中時期之交友中，有先從儒後學道與禪之游鴻如、印佛法師。
2唐君毅大學階段之老師熊十力先生3，學問路數則是由唯識佛學入儒。而就唐君

毅個人之學思歷程來說，梁漱溟對他影響最為深遠；十五歲時先生讀梁先生所著

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即是以人類文化終歸於佛家之向後要求而去欲之見為是。
4 唐君毅一生未嘗因宗儒，而廢止對佛學博大之義理的反思與吸納，其佛學研究

主要著作或文章，可依其學思轉折分為三階段—即 1949 年間內地時期、1949 來

港後以及 1966 年後。基上之分類，早年唐先生嘗發表﹤佛學時代之來臨﹥。5思

想中期階段 1961 年代表作《哲學概論》述及佛學部分，則見於第三章到第七章

以及第十八章：前半部言哲學之內容，分為名理論(略述印度之因明之特質及中

國之邏輯思想)、知識論(印度哲學中之知識論問題)、天道論(印度哲學中之形上

學精神、印度各派形上學之分野)、人道論與價值論（印度之人生思想之特質—

其與西方之人生哲學問題之不同、印度之人生思想之各型，及其不重西方人生哲

學中之若干問題之理由）；後半部第十八章言佛學中之唯識宗之哲學。單篇論文

則有於 1953 年之﹤印度與中國宗教道德智慧之方向﹥。6之後有晚期著作 1966

年到 1975 年發表之六冊之《中國哲學原論》(下簡稱《原論》)與 1977 年之《生

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下簡稱《境界》)。此外尚有 1976 年﹤略談宋明儒與佛學

之關係﹥與 1977 年﹤談中國佛學中之判教問題﹥二文。7 

 

    本文之所及，要以《原論》與《境界》為主。原因除在於此二著作，為唐先

生晚年成熟期集大成之代表著述外；還在於針對諸義理之概念(如心、性、理等

等)儒釋道各家之所言，雖皆有或同或異處、各家中又有各派之分殊處；唐先生

尚能就同言異、就異還同，而方可再分其真正之所異，以見各家派之獨特義理之

價值。其可貴處更在於，根本地再窮究生此價值之原者，是本於何文化精神而加

以細論，而不混然說之。詳言之，唐先生此二書，一方面能本仁義禮智之心之態

                                                      
1
 唐君毅，《年譜、著述年表、先人著述》(台北:學生，1980)，頁 4。 

2
 承上，頁 13-14。 

3
 熊十力先生於 1922 年間亦曾從歐陽大師學。 

4
唐君毅，《年譜、著述年表、先人著述》(台北:學生，1980)，頁 15。 

5
 收錄於《哲學論集》。 

6
 收錄於《人文精神之重建》。 

7
 皆收錄於《哲學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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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言之、另方面則能就各家各派之同異處再辨其學說之實異也；而能超越地論

義理概念之所別、並加以綜貫之。關於唐先生自言其主觀論述之態度如下所述： 

    本吾人之仁義禮智之心，以論述昔賢之學。古人往矣，以吾人之心思， 

    遙通古人之心思，而會及其義理，更為之說，以示後人，仁也。必考其遺 

    言，求其詁訓，循其本義而評論之，不可無據而忘臆，智也。古人之言， 

    非僅一端，而各有所當，今果能就其所當之義，為之分疏條列，以使之各 

    及其位，義也。義理自在天壤，唯賢者能識其大，尊賢崇聖，不改以慢易 

    之心，低視其言，禮也。吾人今果能本此仁義禮智之心，以觀古人之言， 

    而論述之，則情志與理智俱到，而悟解自別。8 

而本上所言之仁義禮智之心，主要在怯除漢儒之有禮無義、宋儒之有仁無義、及

其世純歷史學者之有智無禮之態度也。以上三者之態度，或缺義或缺禮或缺智，

無法真正得昔賢之說之本意，而皆有失其真、不能使各義理學說被客觀評價其高

低。惟承此仁義禮智兼備之態度，則人方能以其心觀個家派表面衝突，實則為通

貫圓融之哲學義理之不同之方方面面耳。是以，在唐君毅來說，義理世界之門戶

是為互通開放，而可自由出入： 

    嘗以為凡哲人之所見之異者，皆由哲學義理之世界，原有千門萬戶，可容人 

    各自出入；然既出入其間，週旋進退，還當相遇；則千門萬戶，亦應有其通。… 

    故此觀同異之事…如專於其流之既分異之已成處，加以對比平觀，則將只見 

    思想義理型態之相對成別，以為方以智之論述…尚未必能見其義理型態之相 

    攝之通，而為圓而神之論述。9 

然而人到底如何疏解各家派之義理衝突之方法，以究竟各家義理之同異，唐君毅

如是說： 

吾意要在就諸哲人所用名言之似同者，而知其所指之實不同；兼知其所指同

者，其所以觀之之觀點或不同，而所觀之方面亦不同；更知其所觀之方面同

者，所觀入之層次，又或不同。以不同為同，遂以同為不同，則觸途成滯，

無往非衝突矛盾；以不同還之不同，乃能以同者還之同，而衝突矛盾乃無不

可解。10 

以上之法，吾人可稱之為“明所以同異之法”，簡約而言，要旨或可歸結有三步：

第一步在查「名言之所指」之同異；上若為同，第二步進而再查「所觀之觀點與

方面」之同異；上若亦為同，則最終再查「所觀之觀入層次」之同異。藉此三步，

探測除去表面衝突後，唐君毅以為，人則能讓吾人欲觀之義理內涵各當其位。基

此，下文將透過唐先生《原論》先瞭解其本諸仁義禮智之心、以所究明義理同異

之三步方法所考察之論佛家言心、性、理，它與中國固有哲學傳統之同異為何，

及其特殊價值與地位為何；進而表述，唐君毅如何將此佛家之特殊價值與地位於

《境界》一書中，歸屬九境中之我法二空第八境。 

                                                      
8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台北：學生，1991)，頁 9。 

9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台北：學生，1991)，頁 10。 

10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台北：學生，1991)，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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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家言「性」:即法以言性-明中、印言性之異同 

 

    在唐君毅之前，近世太虛法師與羅時憲先生，皆嘗分別析論佛家性之諸意涵。

前者分性為十義，是為：諸法離言自性、諸法空理為性、諸法如實相為性、心心

所之自性為性、各各有情自體為性、諸現行法親能生種子因為性、親能生起無漏

佛智之無漏種子以為性（佛性）、異生分別二執所具之二障種子以為性、諸法相

似不相似之差別分位以為性（類性、同異性、同分、分位假法），以及謬計妄執

之一個實在體性以為性（我法實質性）。唐先生認為太虛法師之說法太繁，又羅

氏之文是言自性之六義：物質本體、獨立不變之實體、諸法當前相狀為自性、與

他性相對為自性、主辭為自性，以及壇經之自性；此是言「自性」亦不同於言「性」。
11然考釋迦說法，言四諦、十二因緣與八正道，未用性之一名。在唐先生看來，

此是因佛家初重說此有情與其世界之全部名言所及、非名言所及之能為任何聖或

凡之心思行為所軌持者之一切法，隨機而為廣度之遍說，而加以客觀論述之思路

之故。12又，佛教徒聞佛所說之種種分類之諸法後，更言諸法之如何可相攝、以

簡攝繁；將廣度者，以聯繫於深度的解脫涅槃之誓願之道。簡既攝繁，如大乘法

相唯識宗，先言萬法為五百位法，再攝之於心法之內、更統諸心法於阿賴耶識與

如來藏藏識等；而對此心識，佛家即皆論及性。13是以，性雖可為一法統於一切

法或法界中，人可不特標出性之概念，而獨論法以知如法行法、習佛以至成佛。

然人亦可用性之一名以說法並可以舉述者，共有六義。而此六義不外依吾人所視

為客觀實有之法，是否真有其「種與類、同與異、體用、因果以及善不善」，而

自不同方面次第建立者，是以不可加以混淆。14以下分別詳說，並更進一步言佛

家種種性之意涵之哲學意趣如何、與中國言性之意旨之相出入處又如何。 

 

    關於佛家言性之六義，第一義是為佛家大、小乘皆所欲破由人心識妄執所生

之「自性」（Svabhava）見也。所謂自性見，即一般人視為能有不待任何因緣，

而能有實作用、直接由之以生出實在之法之觀念者。持此自性見，不單是人之有

所妄執之本染污之原，亦與佛家講求修道因緣之功、由因得果之教相對反。又，

自性見依其所妄執之對象可分為人我執與法執二者。若人是自執有一恆常之自我，

其自我之為實常住不變，能離其心色諸法之因緣而自在、能自主宰之自性見者；

是謂人我執。如有耆那教之信人可不待修道，歷若千劫後自然解脫、或有數論之

謂自性之縛神我，初無因緣而自致、乃至於基督宗教上帝可本其意志創造與無由

施恩。15至於人之本於理解而所獲之事物性質之觀念概念，以該觀念概念或能不

                                                      
11
唐君毅，《原論•原性篇》(台北：學生，1991)，頁 183。 

12
 承上，頁 179。 

13
 承上，頁 181。 

14
 承上，頁 199。 

15
 承上，頁 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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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因緣，實現於實際世界之自性見者；是謂法我執或稱法執。如有印度哲學之彌

曼差以語言自身能有實作用能招致實事、或有科學家哲學家以抽象觀念為具體事

物者。吾人唯有破此有實我實法之自性見，方能得智慧。16關於第二義種姓之性

又可稱為種性，蓋如瑜伽愣伽說有情本有五種性17，將人之心性分其種別謂。18依

此種性說，人之修道所能證得之聖果之種類，已先天地為人心之種性所定。基此，

佛之說法可對不同種性之眾生而有不同，故有大小乘或三乘之分。是以，此中則

有三乘是否可歸一、為方便說或究竟說之問題，而尚涉及能否有不能成佛之一闡

提之問題。19法相與天台二宗，對上述論題爭辯尤多，吾人將於下一部分言佛心

佛性部分處理。第三義之性為同異性，即以事物之共同點（同相、總相）與不同

點（異相、別相）為性之謂；是似於今日之種類抽象概念者。20第四義之性為體

性（Dhatu），此所謂體性者非謂實體事物之實體義；而是就心理活動之自身，既

可相對於其發用、發業來說，而稱其為自體自性(itself)謂；非指另有一自我（self）

之意。21又，以自性為實有是為我執或法執，然此諸知、情、意之心理活動之相

對於其所顯之用業而言，自身則確為實有者也、即體即性也。上述之體性，吾人

若更加引申，其之所依則可稱為所依體。所依體即是為就當下之體性與相用，而

更追溯其隱藏的最內在根源者；此是第五義之性也。其義主要在言，人雖可以一

心理活動之自體為性，然若溯及此活動之根源，則可發見潛伏之種子、更而見此

種子源於阿賴耶識。故阿賴耶識方為真正性體、是為所依體；種子皆為此體之用，

此識乃最後之性之所在。22至於剋就心理活動及其原之或無善無惡、或善、或不

善而決定其價值並以之為性，是謂第六義之價值性。此性既非心識實體亦非心理

活動之實事，純是用以標示實物實事之價值意義者。如釋迦言三法印之涅槃寂靜、

十二因緣之還滅；談無流轉之苦之寂靜性還滅性者，皆屬之。或者言究竟空性、

真如興、佛之德；由無反面之煩惱染污所昭顯者，亦皆屬之。唐君毅先生以此究

竟價值之性義，是兼攝知識義、存在義者。 

 

    針對上所言之佛家之性之六義，唐先生以為初皆非中國哲學所固有以為性者。

然其所指之義理，則若有與中國哲學通同處。如佛家言妄執之實我實法之自性，

有如莊子言向外逐馳之分別心知23；但中國先哲言性，無不連於生化義，罕如印

人執有自性24。至於種性概念，則有類於漢儒以聖人為天生，又姓三品說以善惡

                                                      
16
承上，頁 187。 

17
 此五種性分別為：聲聞種姓、獨覺種姓、菩薩種姓、不定種姓、一闡堤種姓。 

18
 佛家所謂種姓之種別，原在分人之心性之種別；故中國佛經中有逕書為種性者。參見唐君毅，

《原論•原性篇》(台北：學生，1991)，頁 189。 
19

 承上，頁 189。 
20

 承上，頁 190。 
21

 如人有對所樂之境之欲望，此是為「自體自性」；依此則生有努力之「用」，而又生苦「業」。

故，體性指一心所或心理活動；業用是即該心理活動所發出之正反作用者。參見唐君毅，《原論•

原性篇》(台北：學生，1991)，頁 193。 
22

 承上，頁 194。 
23

 然莊子以之為性者，則在此分別妄想心外。其是以可游於宇宙萬物而與之為一之靈臺心為性。 
24
唐君毅先生以此為中國易於接受印度破執之教之緣由。唐君毅，《原論•原性篇》(台北：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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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品不可移，但先秦思想則未有此類分型態。25而荀子哲學中雖有共名別名之意

涵，但非指抽象之事物為吾人所對之同異以為性。此為中國哲學連性於具體存在、

生命、人心內在之性或質之故。26佛家之體性，則相當於中國哲學之知情意；惟

其之為體是以其非用、非業說，此是中國昔之未有之新意也。27又佛家之發見所

依體性，要在本吾人心理活動之原而次地上溯而見者28；非同於中國儒者直下就

人之本心言性之存在論意義，並具實作用者也29。30最後，中印哲學雖皆重價值

之性而以之為歸，如中國儒道言善、真、誠、至德、上德與全德；然中國罕謂此

善惡等，本身為性自身（所依性）之又一性。31綜上可知中國、印度佛學思想之

互通而有所別異處。而唐君毅自「性」之意涵一面觀察，二方文化相通接之道路

及其思想發展：初表現，佛家般若空宗與老莊哲學觀念相通接；次表現，唯識法

相論種姓、以致天台性具華嚴性起，則漸若孟學之言本心之性善；三表現，禪宗

直指以見自本心自性，若忘此「自性」本指人之虛妄所執之原義，已益轉近中國

傳統思想重簡易之工夫之旨。32又，天台華嚴二宗之義理同異與價值之辨，為唐

君毅處理佛學之中心所在。故以下我們將處理中印哲學交涉之第二階段之性論問

題。 

 

 

二、佛家言「心」：即心以言性–斥唯識別天台華嚴 

 

    魏晉初盛般若，而重空有之問題。此時所論之性，如僧肇之言般若體性之淨

性，是謂純粹價值之性、乃印度佛學之性，非有存在意義之體性。在唐先生看來，

而後中國佛學之發展，則轉入第二階段關於佛性體性層面之問題探討，漸接於上

所言之孟學之心體性善方向；要所關涉者，乃唯識法相宗與天台、華嚴之論佛心

佛性之爭。由義理發展方向上言，吾人或疑於唯識論既主張人可由「資糧、加行、

見道、修道與究竟」之五位之歷程以超凡入聖，應含有一切眾生皆有佛種姓、藉

經此諸歷程可入最高聖境之可能。詳言之，雖阿賴耶識中除有善種子外，亦有染

污種子；又，通常之善心善種子現行，不能保證染污種子不更繼而現行，此善乃

                                                                                                                                                        
1991)，頁 188。 
25

 承上，189。 
26

 承上，191。 
27

 承上，194。 
28

 承上，195。 
29

 承上，197。 
30

 唐先生十分強調中國印度之哲學根本上所異質處。如章太炎以易之乾坤為唯識宗之阿賴耶，

或如歐陽竟無先生早年以孟子之善性為賴耶之善種子、荀子之惡性為惡種子、告子之行無善無不

善是無記種子是也；而謂二者「未免忽視儒家之孟子中庸，皆自始就心之生、心之能自盡祈性。

而不同於唯識宗論性，乃是就此人生之現實，加以客觀的置定，視為現行之世界；而更向後向下

反省，探索其所自生之體；奶更延吉人之轉染依淨之修道程序，以及人之成聖所根據之無漏種」。

是以儒釋雙方思想本身開始之入路方向本不同，吾人會通知道乃宜由異途而漸交處看、不宜直取

其概念相類者而比附。唐君毅，《原論•原性篇》(台北：學生，1991)，頁 221。 
31

 承上，198。 
32

 承上，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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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而或有可無，故謂之「有漏善」；人能否超凡成聖之關鍵，即在如何使無漏善

現行、此染污種子永不再現行。吾人或可謂，有漏善之現行，可引起無漏種子之

相續現行，使不善種子不得表現以致永不表現；如歷此五位後，至此人心妄執之

根永不表現可盡除去，終得證萬法之圓成實性與宇宙真如。33唯識宗不以上之意

見為然，其以為就已成聖成佛者之所經歷程以分析看來，能否得此果位，端視二

條件是否兼備：其一，在各各歷程階段之因緣是否一一具足，方有能有種種歷程

可經；其二，在是否為具有成佛之無漏種者。此無漏種若能現行，便能進一步現

種相熏，使人轉「識」成「智」，以智證識之實性、之真如，不可再以普通心識

之名稱之—前五識心轉為所作智、第六識心轉為妙觀察智、第七識心轉為平等性

智、第八識心轉成大圓境智。而由諸智之自始證心識之實性真如而能所不二、無

分別，可稱為根本智。至於依根本智之無分別以分別，而知諸法之分別相、進而

分別利眾生者，則稱分別智。而即便有眾生皆有無漏種子，但由於因緣不具足——

或不能使該“種子現行”、又或即便該種子現行亦不一定能“全幅現行”。針對

無漏種之如何方能現行之問題，又有二說。一說以為成佛之無漏種，不能由有漏

善熏習，只能由佛說之正法自外熏習起，是說為唯識論。一說則以眾生本有無漏

種，可由熏習增長，是為成唯識論。後說雖看似人能藉見道修道而得大乘聖果，

然實則人仍待佛所說之正聞，方能有正思正修，否則至多成聲聞獨覺。 

 

是以，無論在唯識論或成唯識論，客觀事實上看來，實則必有上述二種情況，

而定然不能成聖成佛者，故人何須做一眾生皆有佛性之虛設；此蓋是唯識宗所以

持種姓之分之一理由。唯識宗所以主張種姓說之另一理由，則在眾生界不可斷。

眾生界之所以不可斷之故，一方面在有違世界不常不斷之理、一方面在若斷眾生

界則佛之利他功德無所施而有盡也。綜上，在唯識宗立場看來，非可謂眾生同有

佛性，三乗之別不可破、有不能成佛之一闡堤也。上之唯識宗據以為眾生非皆能

成聖成佛之二理由，唐君毅一一破之，以為其所提出之理據，非吾人之斷不可無

疑也。針對眾生界不可斷之理由，唐先生有言： 

此全部眾生界之不容斷是一義，是否有一眾生，能不能由佛之化度，使之成

佛，又是一義.....世界總有未成佛之眾生，以使佛之利他功德有所施。然

此絕非佛之故意留此不成佛之眾生.....若然，則此佛乃為自己之功德有所

施，而留此不成佛之眾生，即成一大私心，而此佛即無功德而非佛矣。......

眾生界無量即總有未成佛之眾生。此固不必如唯識家之對特定之一眾生之無

佛種姓，而永不成佛?若佛對眾生之利他功德，可容許一眾生永不成佛，則

此佛之對此眾生之功德與慈悲弘願，豈非有盡而有量?34 

上引文，唐先生乃本於人之仁義禮智之心中之「仁心」與「智心」以論唯識家之

說不可立。由仁心說之，佛既有欲化度無盡眾生之無量慈悲弘願，豈能有為己私

之有功德可施而留不應留之眾生?由智心說之，唯識家本欲以眾生界之不斷以保

                                                      
33

 承上，頁 228。 
34

 承上，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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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之功德無量無盡，然此正好反證因存在佛之不能使一闡堤成佛、或使聲聞獨覺

亦迴小向大成佛，而顯佛之功德有量有盡。而針對眾生有種姓之別之理由，唯識

宗本其種姓之說，縱可說佛之慈悲宏願功德固無盡，願見眾生皆得成佛，然眾生

之業力亦無盡。故依於眾生之賴耶中種子之情狀之不同，則佛之無量功德對之效

應仍不同；即便是佛，亦不能壞眾生之有種姓之別之法爾如是。35然此所謂法爾

如是，是否為一「根本不可變」之法爾如是，唐先生如是言： 

如依佛學一切法畢竟空，而一切由緣起之教，此一切法既為畢竟空，「一切

從緣起」，應即為一根本義之法爾如是。若然，則一闡堤之種姓應畢竟是空，

而亦應可有佛種以佛之無盡之救度功德為緣而起，以成正覺；應有同一之佛

性，而佛性當亦無聲聞、緣覺與菩薩之三乘之別，而唯一佛乘矣。36 

唐先生上述駁斥唯識宗種姓之理念，實是秉一最根本之法爾如是--三法印之「諸

行無常」之理念，以仁義禮智之心之智而析論之。誠如吾人第一部分論佛家言性

之六義時所提及，佛家言法者皆涵蓋言性；既一切法空，一闡堤之種姓應亦是空，

而當無例外可說。基此，三乘種姓之分僅當是在一遮撥義下所言之性，實則唯一

佛乘、唯一佛性也。天台宗本涅槃、法華二經37，華嚴宗本華嚴經；二者同以眾

生皆有佛心佛性，不以法相唯識宗種姓說為然。天台與華嚴二家，雖於眾生有佛

心佛性上有共識，但二者論性畢竟有別；前者言性有染淨善惡與性具、後者則言

本性清淨與性起。而據上之言“染惡之性”與“性具性起”之異，二家又各有工

夫論上之不同修道方向。以下吾人先分別詳述之，而後言其能互通處。 

 

    首先，華嚴宗所崇之華嚴經，是以佛所自說之內證境界、如日出使照高山之

根本法輪為本。唐君毅謂，佛之所自證者，唯有第一義「真心」或稱「法界性起

心」可說。此心為佛與眾生同有者，惟能言其本淨、不得說其染與惡。此所謂“性

起”即緣起、是為性起心之用也；所起之法界事相，其中固然有染有惡，但不可

在此第一義之體性義下說，只可在第二義之用義下說。蓋是以第一義性起，攝第

二義性具也。38此染與惡，既起於本淨之心的性之理，故究竟非實、是空。華嚴

之教所立，在佛之自證內證所得之自性清淨之法界性起心；其所重之功夫，亦在

求觀法界緣起以直接契入佛所自證所得之唯一真心也。次者，天台宗所崇之法華

經，則是以佛之度化開導三乘之人，指出其皆具同歸一乘之密藏佛性，而眾生尚

未成佛之因在佛性未顯。唯有顯佛性者，方能有起功德、見自身為萬法所以起者

之佛果。是以，天台不言性起，僅言眾生於染與惡之性外，兼具淨善之佛性。換

言之，人有修成聖與佛之因，可就因言果、不可就果為因；性之既未顯只能言性

具，不能言性起。而針對如何顯此未顯之佛性，天台以為要在“止觀”工夫，即

觀染、求除染轉淨。觀妄心及其所依之三千諸法，以即假即空觀之，乃歸即中之

                                                      
35

 承上，頁 237。 
36

 承上，頁 237。 
37
在唐君毅看來，此二經之乃基於頓悟一宗教情操上言眾生當有佛性，而不重論證何以眾生當有

佛性。承上，頁 241。 
38
承上，頁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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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也。唯有知佛之性，如眾生兼有淨善與染惡，便知染性惡性不可破、不可斷，

然亦無礙人之修善，方能全性以修。39綜上，天台華嚴二家之工夫論，惟是各由

觀妄心或觀真心出。唐君毅以為，此兩種觀法當可隨機應用，彼此相容。如人或

為觀妄心而得所觀真心也、或為真心不雖可為所觀但可自悟；天台山家，不必斥

山外，以真心絕不可觀。至於天台華嚴二家之言佛性之染淨善惡之辨、性具性起

之說，唐君毅以為二者之貌似之有根本衝突，實則此衝突非不可銷者也。唐先生

要以別二家用名之所指究竟何是，其言華嚴之論佛性性起是體性義，如下： 

華嚴宗所謂性起之性，乃直指法界性起心之性，而此心性，乃一存在之實體

者.....此體性必有其用，故能有所起。此所起者，在眾生界，固兼具染淨

善惡......此仍是在第二義上說。自淨能奪染上說，則第一義之性或佛性，

仍當泯絕此第二義上之染，以言其真淨。故謂依佛性論，唯以清淨法界為法

身。40 

關於天台之論佛性之有惡，唐先生則析論以為其實非在體性義上言，而唯是在依

體而有之用義上言、或價值義上言，如下： 

天台，則謂在第一義上佛性亦有惡，而天台宗如知禮，即言逕言天台所以異

諸宗，全在此性惡之一義.....溯天台所謂性之義，初乃本法華經十如是中

之如是性之義而轉出。此所謂如是性，乃就十界之種種範疇法相而說。故此

性初未必有體義。而觀音玄義、大乘止觀法門論，所謂染淨善惡之性.....

只是就染淨善惡法門之不改，而名為性.....亦唯剋就佛之有此不改法門，

以與眾生同作一惡事而言。此中之法門，乃佛所出入，有如房屋之門，中虛

而無實，可供人出入，即見其非實體。此義同於法之性，實非體性之性謂。
41 

眾生在染惡門中，佛化度眾生，亦在此門中。此門不改，則眾生與佛，同此

一染惡之性。此乃離於一切實體實用，而純同於吾人前所謂價值之性者。42 

基此，吾人可知唐君毅此是採“明所以同異之法”之第一步查「名言之所指」之

同異，以知天台華嚴所指之性所指分是性之六義中之第四義體性（天台性具之性

義）、第五義所依體性義（華嚴性起之性義）以及第六義價值性（天台垂跡化度

之性義）；非是所指同而各言其異之關係，彼此不有矛盾。是以，吾人可知天台

華嚴，唯是各就其所重之性之不同方面以言性之染淨，所指非同而各有所當、亦

為二者所言之性理可並行不悖故。43唐先生於《境界》中，分境界為前三客觀境

（萬物散殊境、依類化成境、功能序運境）、中三主觀境（感覺互攝境、觀照凌

虛境、道德實踐境）與後三超主客境（歸向一神境、我法二空境、天德流行境）；

佛學所言之性、心之義理上歸旨為何、又所屬何層別之境界，該問題下詳論之。 

 

                                                      
39
承上，頁 285。 

40
承上，頁 287。 

41
承上，頁 288。 

42
承上，頁 288。 

43
承上，頁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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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家言「理」及「境」—立釋家於我法二空第八境 

 

    唐君毅於《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中論「理」有六義，在中國哲學中次第

發展而生，分別為先秦之文理、魏晉之名理、隋唐之空理、宋明之性裡、清代之

事理與當代之物理。「文理」者人倫或人文之理，即人與人相互活動或表現其精

神，而合成之社會或客觀精神中之理。「名理」者或稱玄理，即由思想或名言所

顯之意之理，而或通於哲學本體論上之理。「空理」者由思想言說，以超越思想

言說所顯之性。「性理」者是人生行為之內容的當然的理，而有形上義並通天理。

「事理」者，歷史事件之理。「物理」者，作為客觀對象看的存在事物之理。44吾

人上雖言佛學中雖亦有言性之六義，似亦如中國哲學之言性理者，如其初言種姓

之性、所依體性。唯印度佛學發展次地，是在以法攝性而攝心上，至於有第二階

段之攝法攝性於心是在與中國哲學交涉後之事，尚非其學之所重與核心所在。唐

先生以佛學之精神特殊處，還在佛家之境界或理境，是由「空諸情見」而後顯上；

故名佛家之理為「空理」。此言似僅有合於般若空宗，但先生以為佛家諸派皆根

本上皆承認有此共理、共法： 

成唯識論中以真理釋四涅槃，及華嚴之理法界之理，仍初畢竟是指由執障空

所證得之諸法實相，或清淨寂滅相，或涅槃，真如而言。至所謂「唯識理」

之理，則可是指唯識之理論義諦而言。涅槃真如之理，是直指一境界或理境。

唯識理是指為達此境界，吾人當如何思想，當去掉何種錯誤之觀念情見，而

逐漸引生正知見，得正智之理論。然吾人可說涅槃真如，既是由空執障而後

顯，亦即須吾人在思想上去掉所執之錯誤觀念，或空執見而後顯。則佛學家

所講之「理論」，亦即所以顯真如涅槃之為「真理」或「理法界」者。二者

相應，而為一事。因而可同一理字表之。吾人今亦至少可自佛家之境界或理

境必由空諸情見而後顯上說，名佛家之理為空理。45 

簡言之，佛家是針對情見與外道學術之種種妄執，加以破除以說空理。是以，吾

人雖可見佛學中述及修行方法與空諸情見後所證之果境，但其層次更當在述及超

越一般情見之思議境，而達至之超思議或不可思議境也。46唐先生以為東晉南北

朝佛家之空宗理論，最能發現清談之名理之論之未能落實之虛幻，而能出現空此

諸理論之理論，是為中國思想史之一進一步發展。47 

 

    佛學初以老莊之名言如自然、本無等等義理，以格自身般若空義，然二者所

重之理之本質內涵畢竟不同。如魏晉玄學要在為談玄而談玄，始於個人與個人間

之清談，其論名理未離“言意境”。至於佛學之態度，基於為求行證與信解而有

                                                      
44
唐君毅，《原論•導論篇》(台北：學生，1991)，頁 24。 

45
承上，頁 62。 

46
承上，頁 62。 

47
承上，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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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養工夫，始於個人發心求善，其論名理必求達“超思議或不可思議境”。
48
 前

者之玄理境，為一虛曠之境；賴人提起「意」方有此「理」，放下則無、提起則

有。基此，若執上之言意境為定說，一方與實際相違，另一方則自相矛盾。從佛

家釋者觀點以論之，清談之說本身無去執著習氣之工夫，一不提起此意理境便如

常人，縱然提起，此理境本身虛幻又落實不得。唐君毅先生因是之故，於《境界》

不以其為獨立可存之境，而以之判道家玄理為觀照凌虛第五境。詳言之，觀照凌

虛境其之所觀在觀意義界，其為一中間境；一方承前一般世俗生活之境，一方起

後之超世俗生活之境界，而可上可下者。吾人之純粹知識學術文化生活所主要寄

託之境之所指也。此所謂「純粹知識」，指一不必求應用於判斷實際事物，或改

變實際事物之知識，但仍可依之以成判斷實際事物或改變實際事物之知識者。此

所謂「意義」，則是人或出於純直覺或直觀而認知之一內容的意義。49然道家所觀

之意義與世之西方學術，如柏拉圖、史賓諾沙、胡賽爾等之觀一類之意義界，作

系統觀照、成系統知識： 

專就世之哲學而論，則對意義世界之靈境之存有，實見其為觀照所對，而不

下屬於實際存在之自然世界而不在地，亦不上屬之於一實際存在之神而不在

天；內不屬於主觀之心理活動，外亦不附於知識所判斷之事物之實體者....

莊子之哲學之異於此上所述之西哲者.....在導人以泛觀其在天地間與人間

之生活境界中之美，而成隨意表意揮洒之文學藝術，又非意在成一專門某類

文學家藝術家者，而只在成為一逍遙自得之真人、天人、神人、至人者。50 

觀照凌虛境是一美之境界，然其無道德實踐工夫、究竟非是一吾人能久處久留之

飄渺境。至於佛家之境界，在唐君毅看來，則一方高於歸屬主觀境之道家觀照凌

虛境、一般儒者道德實踐境第六境；是為歸屬超主客觀之相對之絕對第八境—我

法二空境： 

此我法二空境之思想，要在以佛家破我法之執，如實觀法界諸法，證諸法之

空性、眾生之佛性思想為代表。此在西方印度他家思想與道家思想中，雖有

類似者，皆未如佛家之極其致。51 

此所謂絕對境者，是在前六境之上之外者，在證人之心靈除了具可反省吾人之能

觀而有之主觀境、所觀而有客觀境之能，尚還更具自超此能、所之相對之能，而

有超主客觀境。據此超自覺之心靈之能，人可“統一相對二觀”而成非主非客之

超相對境、或者“通貫相對二觀”而成亦主亦客之絕對觀之真實境，此又稱「形

上境」。值得注意的是，唐君毅此所謂形上境既已言繫屬於超主客之絕對境，便

非一設定宇宙萬物為實有、主觀觀點為實有者，故方可泯除一般宇宙論中之主觀

觀點與所觀客觀宇宙萬物之相對。52藉由上述玄理與空理之對較，吾人便可瞭解

二者之別，可說在前者為一求美之虛理境僅為一主觀境、後者為一兼求真美善之

                                                      
48
承上，頁 63。 

49
 唐君毅，《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上)》(台北:學生，1986)，頁 441。 

50
 承上，頁 562。 

51
唐君毅，《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下)》(台北:學生，1986)，頁 75。 

52
承上，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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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實理之超主客之絕對形上境。 

  

    然吾人或可問，此佛家空理之自身與其他諸理之別異如何、其境界內涵之宗

教價值之異於他宗教者又如何。關於上述第一個問題之解答，唐君毅以為其他諸

理之顯現，與其所指之物恆為一共在關係，但空理之顯現，則與其所指之物之不

存在為條件。換言之，唯有妄執得以破，空理方得以顯。然人又或以既妄執得空，

空理亦得空。唐先生不以妄執之得全空，空理亦可得空、不存在為然。原因在於，

當吾人空一切執之後，便證得超思議之境，此空理仍橫亘於心，是為成佛聖者之

可說法，以破他人妄執之故。53至於第二個問題，吾人或可分為普度的對象、苦

宗教心靈方向與破執的方法，三層面為之答。首先，佛家所言之救度對象之所指，

非特唯吾人今生所見之人類，還及於一切能感苦樂之生命存在。唐先生謂佛家對

此有情生命之情，當說為一及於全法界一切有情生命之「宇宙情感」。54此宇宙情

感所以高於一般儒者之為道德實踐境者，在於其之所以成就者不限於道德人格之

世界，而在其上其外。又，一般宗教乃依於人之宗教心靈之自下提升，以願一在

上之神力之救贖自己與其所在之世界，是為一自下而上之「縱觀」。然佛家之思

想，要在破除吾人之心靈對主觀我執與客觀法執之妄，是為一對法界一切之「橫

觀」之向上提升；其後更自上而下，「以澈入於法界中『一切有情生命之核心』，

由其有所執而生之苦痛煩惱，更與之有一同情共感，而起慈悲心情；再以智慧照

明此有情生命之核心所執之本性空，而即以此智慧拔除其苦痛煩惱，以成此有情

生命之救度」。55最後，相對較於西方宗教之以眾生同有一大目的之願欲，替代有

情之痛苦煩惱之根本衝突之願欲，未能根本地有效解決苦痛之問題。詳言之，人

可一念在神靈前忘我而破其小我之執，第二念中又以此神靈為我或祈求神靈必當

應許我之願。56唯有真知佛家因緣之義，知以真空為性之妙有；人方知生命願欲

對人之主宰為一生命之根本癡，而能以修持工夫破之也。57 

 

 

結論 

 

    針對唐君毅先生之《境界》之述評，學界之意見各有不同，有從宗教融合立

場論其所本之價值疑義者(如陳振崑之〈唐君毅的宗教融合思想〉一文58)、有從方

法論角度立論其是否能證成者(如杜保瑞之〈對唐君毅高舉儒學的方法論反省〉

一文59)等，亦不乏對唐先生之四教會通體系反思其貢獻與限制者。其中學者劉桂

                                                      
53
承上，頁 68-9。 

54
承上，頁 76。 

55
承上，頁 77。 

56
承上，頁 92。 

57
承上，頁 101。 

58
陳振崑，〈唐君毅的宗教融合思想〉，《華梵人文學報》(第七期，民 95)，頁 1-39。 

59
參見 http://homepage.ntu.edu.tw/~duhbauruei/4pap/5mod/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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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先生所提之見解，具體兼從系統之理論架構與價值取向之面向出發，值得注意。

據劉文之所陳，唐先生《境界》之貢獻有三項，吾人下論與佛家相關涉者：傳統

的佛教的判教體系，只涉佛教內部，即使後來宗密等中國佛學家，也只判分儒、

釋、道三教；但唐先生卻擴展到中西四大宗教去，為其一。60其二，他以超越的

宇宙本體、內在的價值主體和貫通兩者的融合體來依次會通耶教、佛教和儒（道）

家，帶出了佛教側重講人的執障及其破除，相對來說較不著重講超越的宇宙本體，

而較重講內在的價值主體。61最後，唐先生表現出兼容並包、和平寬厚的胸懷。

他一方面指出四教的共通處──具超主客觀，或即超越的層面，他們所講的形上

實體只是名稱不同，但終極是一；另一方面，即使講其不共通處，也能承認各有

其勝義。一是在體、相、用方面各擅勝場──佛教講內在主體優勝（相大）；二

是在對應人性的教法方面，也互相補足──耶、佛二教對應負面的人性，是逆反

之教；彼此可相輔相乘、相資為用。62但劉文亦舉出唐君毅此書之限制在於唐先

生之觀點「將儒、道二家與耶、佛二家比較時，往往以儒代道，令得道家本身的

義理地位隱而不顯」、「佛教講破除執障的價值主體雖為勝義，但講滅去罪惡的價

值主體卻不及耶教，講實現善性的價值主體卻不及儒家，故此說佛教『相大』其

實並不全面」。而藉由本文之言佛家之「性之六義」、中國哲學中「理之六義」及

其境界之所指；如何一方連於“空理＂之概念，一方凸顯其與中國哲學之他義之

理有所別異。則可知唐君毅所以於天德流行境有以儒代道之傾向，為是因道家之

玄理之屬觀照凌虛境其飄渺不定，非一實境，乃須依道德實踐境而更上至佛家我

法二空境，而再轉進至第九。而道家玄理之境，所以可上至佛家之空理境，惟是

因共有其所當破處，然仍不泯二家所以異。又，劉文指唐君毅言四教相通，但傾

於儒；但劉氏以佛家不可言「相大」，自身亦傾於耶、儒是也。實則唐先生論佛

家之境，承本文之所言，是以唯識法相宗為論63，若以大乘佛教之義理而論，則

非但可言相大、亦可言如儒家用大耶教體大。唐君毅四教會通體系博大，本文之

試以《原論》之相關互涉者，為一瞭解入路之一；藉此言境可思理、言理可思性、

言性可思命；正其所謂盡性立命者第九境者也。 

 

 

                                                      
60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7166 
61

 承上。 
62

 承上。 
63
如其論天德流行境所以高於我法二空境者，特以標示原始佛學與大乘佛學之有別，以大乘佛學

系屬第九境也。唐君毅，《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下)》(台北:學生，1986)，頁 165。 


